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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考

海軍陸戰隊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第101梯次

臺南市113年4月2日海軍陸戰隊第101梯次(83年次至93年次)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徵集配賦表

海軍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   屏東龍泉

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

一、依據內政部113年3月7日台內役字第1131160455號函辦理。

二、徵集令應行加註事項：

（一）徵集入營役男「全民健保」原加保單位轉出日期填報「入營當月份」，轉入單位免填。

（二）具有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抵證明應一併攜帶。

（三）83年次至93年次之役男自102年1月1日起，徵集接受4個月常備兵役軍事訓練。

（四）依徵兵規則第30條規定，徵集服常備兵役軍事訓練者，應於入營當天報到入營。

（五）役男骨折未滿一年，請提具診斷證明書，向戶籍地區公所申請延期徵集並辦理複檢。

（六）另因應新冠肺炎疫情，禁止自行報到。

三、本梯次預計徵集至93年次。


